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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学位法》是规范学位质量、保障学位申请人合法权益的重要一步，但其中学位撤销相关规定存在不确

定性法律概念，有深入探讨的必要。学位撤销行为属性存在多种观点争议，其符合未型式化行政行为特

征，应认定其为行政撤销行为。《学位法》构建的学位撤销正当程序存在独立价值，可以发挥保障相对

人权益、规范学术权力的作用，新法虽有发展但仍需从健全流程内容、区分不授予与撤销学位程序、明

确程序性规则方面发力，以维护学位制度公平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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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egree Law is a crucial step in regulating degree quality and safeguarding the legitimat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degree applicants. However, the provisions related to degree revocation contain 
uncertain legal concepts that warrant in-depth discussion. There are disputes over the nature of 
degree revocation behavior. It conforms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non-formalized administr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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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s and should be identified as an administrative revocation act. The due process of degree revo-
cation established by the Degree Law has independent value, as it can protect the rights and inter-
ests of the counterpart and regulate academic power. Although the new law has made progress, ef-
forts are still needed to improve procedural content, distinguish between procedures for refusing 
to grant degrees and revoking degrees, and clarify procedural rules to maintain fairness and justice 
in the degree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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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第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会议第九次会议表决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法》(以下简称《学

位法》)在 2025 年 1 月 1 日正式施行。作为我国首部规范学位授予工作的法律，其是我国教育法律体系

的重要组成部分，更为我国今后教育法典的出台提供了重要的规范基础。相较于先前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学位条例》(以下简称《学位条例》)，此次《学位法》的修订，具体规范了学位撤销程序，是本次立法

的一大亮点。针对近些年来学位撤销案件的复杂与重要性，具体工作程序的出台部分纾解了学位纠纷解

决的困境，但是《学位法》规范撤销条件的第 37 条却存在大量的不确定性法律概念[1]，这在给予学位授

予单位撤销学位较大的自主裁量空间的同时，也为此条款的适用带来了理解上的困难。学位撤销的结果

因涉及对相对人受教育权的限制，还涉及对学位获得者后续的发展、就业等大量财产性利益的影响，其

适用需要十分谨慎。学位法生效后，有必要明晰学位撤销行为的法律性质及程序构建，为学位授予单位

进行学位撤销工作和由此产生的后续争议解决提供理论支撑，以便更好地实现《学位法》第一条中“保

护学位申请人的合法权益”的立法目的。 

2. 学位撤销的法律属性 

2.1. 针对学位撤销法律属性几种观点的否定 

2.1.1. 行政许可说 
虽然学界对学位撤销的法律属性莫衷一是，尚未达成统一意见，但“学位撤销权派生于学位授予权

是没有疑问的”[2]。撤销学位与授予学位存在着实质关联，或者说“撤销学位本身就是授予学位的后续

行为”[2]。根据二者不可分割的紧密联系，有学者就认为学位撤销本质上是一种行政许可行为。《中华

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以下简称《行政许可法》)第六十九条更是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作出行政

许可决定的行政机关或者其上级行政机关，根据利害关系人的请求或者依据职权，可以撤销行政许可”，

此条款给行政许可的撤销行为奠定了法律依据，由此学者认为学位撤销的规定与《行政许可法》的立法

精神相一致，“撤销学位行为在性质上更类似于行政许可中的撤销许可”[3]。后续更有论者补强此观点，

主张“学位授予根据其依申请启动的特点及授益性特质而应属于行政许可，学位撤销逻辑上自然属于行

政许可之撤销”[4]。这种观点看到了授予学位与撤销学位行为的实质关联，为学位撤销行为找到了理论

和规范依据，但是却忽略了行政许可最本质的属性——“解禁性”，行政许可是“是指行政机关根据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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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申请，经依法审查，准予其从事特定活动的行为”。(《行政许可法》第二条)，
是赋予当事人相对于一般人禁止从事特定活动的资格，获得行政许可之后，乃始开展某项特定活动，而

学术研究并非法律上的禁止行为，未获得学位的一般人同样可以进行学术活动。此外，行政许可的撤销

一般附有期限，而学位撤销行为是终身性的，虽然学界和实践中未对当事人撤销学位后是否可以再次申

请学位存有争议，但是具有溯及力的学位撤销行为在这一点上显然迥异于行政许可的撤销。 

2.1.2. 行政处罚说 
学位撤销行为不仅涉及对相对人受教育权的限制，其作为学位授予之后的后续程序会给相对人的就

业、发展带来深远影响，且因为撤销行为具有溯及力，相比于学位授予行为仅是学生获得公正性评价及

学位的权利，相对人基于学位而获得的荣誉、奖励也会随之被影响甚至剥夺，侵益性的行为性质明显。

因此有学者认为，其可类比于开除学籍，性质上应属于行政处罚[5]。但是，根据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

行政处罚法》(以下简称《行政处罚法》)第二章处罚法定的原则，学位撤销行为并不能归入《行政处罚法》

第九条所规定的处罚种类之中，并且因为相关法律法规未有规定，也不能被第九条第六项“法律、行政

法规规定的其他行政处罚”所涵摄。此外，行政处罚的本质特征是“处罚性”，是“行政机关依法对违反

行政管理秩序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以减损权益或者增加义务的方式予以惩戒的行为”(《行政处

罚法》第二条)，显然，学位撤销行为并不是针对相对人现有不法行为的制裁，其中的学术性撤销事由也

没有违反行政管理秩序。其对相对人被撤销学位之后所产生的不利影响更多的是一种可能的附随后果，

并不是《学位法》第一条“保障学位质量”的立法目的所在。 

2.1.3. 行政确认说 
新修订的《学位法》第十九条到二十一条分别规定了学士、硕士、博士的学位授予条件，明确说明

学位申请人经在校学习之后，“达到相应学业要求、学术水平或者专业水平的”由学位授予单位颁发学

位。在“国家学位制度”下[6]，我国的学位授予行为是高校或机构代表国家对申请人学业水平的肯认，

提供了法律上的证明力。前文已述学位授予与学位撤销行为的紧密联系，有学者便指出，作为“后续行

为”的学位撤销行为是对学位授予的自主纠错，因此属于“行政确认”[7]。此说看到了学位撤销行为的

“纠正”性质值得肯定，但学位撤销行为并不仅仅有“学位评定委员会进行行政认定”的过程，它还包

括“学位授予单位不授予学位或者撤销学位”的权力行使过程，其是“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相互交

织的产物。因此，“虽然有前置的‘行政确认’环节，但未必就意味着学位撤销是行政确认，二者是互相

独立的环节”[8]。 

2.2. 学位撤销的“行政撤销”法律属性之证成 

笔者认为，学位撤销行为属于行政撤销行为。在行政行为理论中，早在 21 世纪初我国便有关于未型

式化行政行为的探讨。有学者指出，未型式化行政行为是指“行政主体在行使行政权过程中，为适应社

会管理的需要而实施的未经法律规定的各种形式的行政行为的总称”。其特点包括“未经法定性”、“向

型式化行政行为的过渡性”、“现实适应性”、“自由裁量性”四个特征[9]。 
首先，目前我国的学位撤销行为便完全符合未型式化行政行为的前三个特征，其长期以来存在着“行

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双重面向，学位规范制度中“介入性校规”与“自主性校规”从产生之始便模

糊不明，形成了所谓的“二元规范性结构”[10]，正因为未有明确法律规范下学位授予工作的“自主事务”

与“授权事项”的概念不清、界限不明，直接引发了我国学界对于学位撤销行为法律属性的恒久争议。 
其次，在“放管服”的政府职能转变的大背景下，我国教育领域中的学位授予工作也逐渐呈现出向

学位授予单位自主权的倾斜样态，本次新出台的《学位法》第 37 条便进一步明确了此前《学位条例》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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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条“舞弊作伪”的内涵，将适用标准模糊的“舞弊作伪”行为分类成“学术不端”、“非法手段”以

及其他违法行为，这是在吸收诸多学位诉讼的司法实践经验后的成果[11]，体现了“未型式化行政行为”

向“型式化行政行为”过渡的倾向。 
再次，《学位法》第三十七条至四十一条明确规定了学位撤销的程序，其中三十七条把学位撤销工

作划分为“学位评定委员会评议”与“学位授予单位行使撤销权”两个阶段，有学者据此提出学位撤销

行为符合行政行为的“要件–效果”的逻辑适用模式[12]。这是因为双重权力面向交织下的学位授予并不

能完全符合任何一种“型式化行政行为”，原有的行为分类并不能满足现实需要，无法达到预期目的，

而“未型式化行政行为”以其“极强的现实适应性、方式上的创造性、种类上的多变性以及行为的温和

性”[9]契合了我国学位撤销行为的行为属性。 
正因为《学位法》规定的学位撤销符合“未型式化行政行为”的三个特征，有学者敏锐地指出：“之

所以很难将学位授予或撤销行为顺利归入任何一类传统经典的型式化行政行为，是由于学位授予或撤销

行为本身是为了完成现代化教育行政管理任务，而具有较强现实适应性的未型式化行政行为”[13]。 
最后，反对“未型式化行为”理论的学者主要是针对学位撤销行为的“自由裁量性”展开批驳，认为

《学位法》中摒弃了《学位条例》中学位获得者后续违反社会道德的撤销事由，撤销行为不含行政处罚

性[14]，学位授予单位的“自主裁量权”大大削减。其实，这种观点对于《学位法》的立法精神与具体条

款的解读存在误解。在“国家学位制度”之下，我国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学位授予权来自国家授权，高校

和科研机构其实是作为“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在代表国家行使权力。长期以来我国学位授予工作的“国

家本位”理念体现在立法上主要是“学位授权审核制度”，无论是“办学资格与学位授予资格的分离”、

“学位授予单位及学科名单的确定”还是“学科专业设置、学位授予质量评估及学位授予条件设定”等

学位授予阶段均由国家主导，令人欣喜的是，在“放管服”大背景下，学位授予工作也逐渐由政府向学

位授予单位倾斜，充分彰显了政府“简政放权”的新型治理理念。《学位法》虽然在总体上延续了我国学

位授予工作的“国家学位”形态，但是在学位撤销条款中，学位授予单位拥有一定的学术自主权，体现

了学术权力的面向，其中第三十七条一款规定：“经学位评定委员会决议，学位授予单位不授予学位或

者撤销学位”，有学者在对此条款作出解读时认为，该条属于“羁束性条款”，“并未给予学位授予单位

进一步的裁量空间，学位授予单位仅需履行‘宣布最终决定’的职责”[12]。由此否定了学位撤销行为的

自由裁量性，但是此观点却忽略了学位评定委员会的构成是由学位授予单位决定，属于学位授予单位的

内设机构，学位评定委员会拥有对相对人学位论文的自主评价资格，学位撤销权的学术权力属性(对申请

人的学术论文进行学术评价)并没有丧失。 
综上所述，我国的学位撤销行为属于“未型式化行政行为”中的行政撤销行为，也只有把其定位为

“未型式化行政行为”，才能更好地理清我国学位撤销运行过程中“行政权力”与“国家权力”交织的现

状。值得注意的是，在现实实践中，有关学位争议中学位撤销的性质呈现出复杂的样态，有的类似于“行

政确认”，有的类似于“行政许可”，而“未型式化”由于缺乏法律明确的约束条款所带来的制度上的模

糊性也是无法避免的，且《学位法》第三十七条尚存有大量的不确定性法律概念，这就需要我们根据学

位撤销争议的现实准确理解这些法律概念，在程序上加以规制以减少行政撤销这一负担性行为对相对人

的不利影响。 

3. 《学位法》中学位撤销行为的正当程序建构 

3.1. 学位撤销中正当程序的独立价值 

3.1.1. 保障相对人的学位权益 
《学位法》针对《学位条例》偏重学位管理秩序搭建、轻视有关学位争议解决从而导致相对人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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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不足的窠臼予以了纠偏，在权利本位下，学位撤销程序的正当程序是学生权益的重要保障，正当程

序要求程序设计确保利益相关者获得公平对待，尊重其基本尊严。在学位管理领域，学生作为主要利益

相关者，其在学位撤销程序中的参与权、知情权等权利至关重要[4]。学生有权了解学位撤销的依据、理

由和程序进展，有权对可能影响自身学位权益的决定进行陈述和申辩。这不仅体现了程序正义，更能使

学生在面对学位撤销决定时感受到尊重，维护其人格尊严。即使最终学位撤销决定无法改变，学生在参

与过程中也能获得一定的心理慰藉，并且通过程序权利的行使，有可能促使学位撤销工作中的决策更加

审慎，减少错误决定的发生。 

3.1.2. 规范学位授予单位的学术权力 
前文反复提及学位撤销行为乃是“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双重交织下的产物，我国《学位法》

针对学位工作延续了“国家学位”制度，正是因为学位管理行为具有行政权力属性，其由国家授予的学

位授予及后续的撤销权必须遵循依法行政的原则从而依法行使。此前《学位条例》并未对学位授予单

位作出程序规定，导致各个单位制定的学位授予及撤销标准不一，由此引发诸多的学位争议。有学者

认为，《学位法》明确了学位授予单位学位管理的立法授权属性，国家通过多种方式对学位授予单位学

位授予进行规控。正当程序为学位授予单位权力行使划定边界，约束其自由裁量权，避免了其权力滥

用。同时，学位授予单位学位管理中的学术要素也需在正当程序框架内运行，以实现学术自治与依法

治校的统一。在学位撤销中，正当程序能确保学位授予单位遵循法定步骤，保障学位管理行为的规范

性和公正性[14]。 
此外，学位管理工作虽然涉及学术判断，但部分学位管理行为关系学生基本权利，应接受司法审查。

正当程序为司法机关提供了明确的审查标准，使其能在尊重学术自由的基础上，对学位授予单位行为进

行合法性判断[15]。《学位法》中规定的正当程序，有助于倒逼学位授予单位重视学位撤销程序的规范性，

减少因程序不当引发的纠纷，确保司法裁判的公正性和权威性。 

3.2. 《学位法》对学位撤销的正当程序的发展 

3.2.1. 明确了程序权利 
《学位条例》在“构建学位管理秩序”的立法目的引导下，忽视了学位撤销行为对于相对人程序权

利的保障，而《学位法》在“保障学位质量”的目的前还有“保护学位申请人的合法权益”立法理念的指

导，《学位法》第三十九条规定：“学位授予单位拟作出不授予学位或者撤销学位决定的，应当告知学位

申请人或者学位获得者拟作出决定的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听取其陈述和申辩”。这一规定使学生

在学位撤销程序中有了表达意见、维护自身权益的机会，增强了学生在学位管理中的主体地位。相较于

以往相关法律法规的模糊规定，程序权利的明确为学生提供了更具体、更有力的程序保障，有助于减少

因程序不透明而导致的权益受损情况。 

3.2.2. 引入学术复核及学位复核制度 
《学位法》创新性地引入了学术复核与学位复核制度，为学位争议解决提供了更多途径。这一制度

的建立体现了对学位管理过程中多元利益主体的关注，有助于在学位授予单位内部解决学位争议，提高

纠纷解决效率，降低维权成本。同时，复核制度也为学位授予单位自我纠错提供了机会，促使学位授予

单位更加审慎地行使学位授予和撤销权力，提升学位管理的质量和公正性。这不仅是学位撤销工作的创

新发展，更是对当前“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这一解纷理念的有力回应。正如学者指出的“以复核救济

为引领，为其他解纷方式预留空间，是实质性化解学位争议的着力点，也是多元纠纷化解格局在处理学

位争议过程中发挥内外贯通作用之所在”[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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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学位法》学位撤销正当程序的规范进路 

尽管《学位法》通过多项正当程序的构建扭转了此前《学位条例》“重实体、轻程序”的格局，但

《学位法》中关于学位撤销程序仍存在流程内容不完备、未对不授予和撤销学位做程序区分以及相关程

序性规则明确性弱等问题，仍需健全正当程序的诸要素，以提升程序运作中的可操作性，发挥保护相对

人合法权益的重要作用。 

3.3.1. 健全完备正当程序的流程内容 
在学位撤销工作中，经“学位评定委员会”评议后“学位授予单位”才能作出最终决定，可以说，学

位评定委员会是学位撤销工作中的重中之重，而委员会人员主要是由授予单位中的专家构成，相关工作

的公正性问题便转嫁到了专家委员身上，学位授予单位应主动指令与当事人有利害关系的专家回避，同

时降低当事人申请回避的认定门槛，只要合理指出利害关系，学位授予单位应接受回避申请。若事后发

现应回避而未回避的情况，当事人有权申请撤销相关决定。通过回避制度，确保学位撤销过程中专家的

中立性，减少偏见影响。其次要明确撤销学位及学位复核程序中当事人的申请专家评阅权利，同时将回

避原则贯穿其中，允许当事人对专家评阅结果提出异议。对于撤销学位相关的评阅，应给予当事人无条

件异议一次的权利，以强化对学位获得者的程序保障。对于因非学术事由导致的学位撤销，则无需进行

专家评阅[17]。 

3.3.2. 区分不授予与撤销学位的程序处理 
《学位法》第三十七条不仅是对撤销学位的程序规定，还是对不授予学位的法定情形的明确，有学

者称之为“罕见的双重程序复合要件规定”[2]。这就导致两者实现的程序条件模糊不清，又因为撤销学

位是对学位获得者的行政处理，较之于不授予学位影响更大，理应设定比不授予学位更为有力的程序保

障以及更为宽松的复核条件，因此需要区分对不授予以及撤销学位的不同处理程序。 
首先，要严格撤销学位的表决标准，将撤销学位的表决标准提高至三分之二多数通过，为学位获得

者提供更有力的程序保障。这一标准高于不授予学位的表决要求，符合学位撤销对当事人权益影响更大

的特点，也体现了我国立法对严格程序的重视，确保学位撤销决策的审慎性。 
其次，根据学位撤销事由的不同，设定合理的撤销期间。对于非学术性事由，因其主观恶意较大，

应设定较长的撤销期间，如二十年；对于学术性事由，可设定较短的撤销期间，如五年。超过撤销期间，

学位授予单位不得再行使撤销权，以维护学位秩序的稳定性，保护学位获得者的合法权益。具体而言，

可对于学术不端等事由，鉴于其是对学校学术声誉的永久性破坏，建议考虑“无时效限制”或极长时效；

对于非学术性违纪，才应适用较短时效。 

3.3.3. 明确相关程序性规则 
第一，采用形式审查方式受理学术复核与学位复核申请，只要申请材料形式符合要求，学位授予单

位应无条件受理。对于学位获得者针对撤销学位的复核申请，应进一步采取无条件受理模式，但以一次

为限，避免程序循环。这样可降低学生维权门槛，确保复核程序的有效启动。 
第二，明确学位评定委员会为学术复核的处理部门，同时吸纳对应院系的非学位评定分委员会成员

中的正高级职称教师参与，提升复核的专业性和权威性。学位复核工作则由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负责，

确保复核决定的公正性，避免学位评定委员会成为“裁判自己案件的法官”。 
第三，规定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在学位复核中的校内最终决定权，避免程序空转。同时，明确学术

复核决定的校内效力，不排除当事人寻求校外行政或司法救济的权利。此外，将学术复核和学位复核作

为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前置程序，实现校内纠错与校外监督的有效衔接，提高纠纷解决效率。我们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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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明确，在复核程序中，法院或外部机构只能进行审查程序和行政判断，应在尊重学术判断的基础上进

行相关案件审理。 

4. 结语 

《学位法》的颁布施行是我国学位制度发展甚至是教育法制度的重要里程碑，为学位管理提供了更

为系统、规范的法律框架。本文通过对学位撤销行为法律属性的剖析，明确其为行政撤销行为，这有助

于在理论层面深入理解学位撤销的本质，为实践中的学位管理工作提供清晰的行为界定标准。在正当程

序建构方面，《学位法》虽已取得一定进步，但仍需持续完善。健全正当程序流程、区分不授予与撤销学

位程序、明确程序性规则等措施，将进一步提升学位撤销程序的公正性与可操作性，切实保障学位申请

人与获得者的合法权益。未来，随着教育实践的发展与法治理念的深化，学位撤销制度应不断与时俱进，

在维护学位质量与学术声誉的同时，充分尊重和保障学位获得者的权益，推动我国高等教育朝着更加公

平、公正、规范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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